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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7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5_99_c65_457182.htm 一、报名条件 （一）同时符合

下列条件的本省籍人员，具备报名资格： 1、遵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 2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普通中等专

业学校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级中学、技工学校）和

综合高中毕业； 3、职业技能资格合格(艺术类各专业、其它

类中的体育、安全防范、学前教育专业除外)； 4、身体健康

。 （二）下列人员不得报名： 1、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

高等学校的在校生； 2、普通高级中学应、往届毕业生或在

校生； 3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、成人

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级中学、技工学校）和综合高中非应

届毕业的在校生； 4、因触犯刑律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

或正在服刑者。 （三）中职学生报名： 本省中职学校的原外

省籍应届毕业生和外省中职学校的原本省籍应届毕业生，报

名时其户口在我省的可以报考。 二、报名地点 考生在户口所

在地招生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。有条件的市或县（市、区

）招生考试机构可以接受非本地户口的本省户籍考生报名。 

三、报名时间 全省统一报名时间为2008年1月3日至1月5日。 

四、报名办法 （一）应届生由所在中职学校办理集体报名手

续，并由学校统一组织考生报名信息的计算机录入工作。 （

二）往届生凭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发的“2008年浙江省高

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考生职业技能合格证”（式样见附二）

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、身份证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生

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办理报名手续，由报名点统一组织考



生报名信息的录入。 往届生须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《浙

江省高职招生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认定对照表》（见附一）

进行职业技能资格认定，认定合格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发给“

浙江省2008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职业技能合格证”，具

有报考资格。往年曾取得过“职业技能合格证”的往届生，

须重新认定。 （三）艺术类、其它类(航海专业除外)考生不

再进行职业技能资格认定。 （四）高等职业教育(单考单招)

招生共设17个报考类别，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报考类别。 

根据专业性质不同，艺术类分为工艺美术(专业考试代码为1)

、表演艺术(专业考试代码为2)、舞蹈(专业考试代码为3)、音

乐(专业考试代码为4)、时装表演(专业考试代码为5)五类专业

；其它类分为安全防范(专业考试代码为1)、体育(专业考试代

码为2)、航海(专业考试代码为3)、学前教育(专业考试代码

为4)。报考“艺术类”或“其它类”的考生，只能选报该类

中的一类专业，并按规定参加全省统一专业考试。具体考试

时间、地点及考试简章的其他内容可在2008年3月6日至3月10

日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浙江教育考试网（http://www.zjzs.net

）上查询。 （五）报名时，考生须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，缴

纳报考费、拍摄电子照片，按报名前填写的 “浙江省2008年

单考单招高职招生考试考生报名信息录入样表”（式样见附

三），如实录入各项内容，并对自己录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

。 （六）由考生的“考生报名信息录入样表”生成打印的“

考生报考登记表”与“考生职业技能合格证”原件，由报名

点招生考试机构存入考生档案。 （七）市、县招生考试机构

报名点接受考生报名后，发给考生编有报名序号的报名证。

报名证由程序自动打印生成（式样见附四）。 五、技能加分



资格认定 （一）具有职业技能中级及以上证书的考生，经当

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《浙江省高职招生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

认定对照表》认定合格有效，且证书与报考类别一致，可加

技能分35分，计入总分。 （二）申请加技能分的考生须在报

名时向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交验“浙江省2008年高等职业教

育招生考试职业技能合格证”原件，各地须认真核对，无误

后存入考生档案。 六、优惠加分 获省教育厅和省劳动厅组织

的全省职业学校学生技能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的考生，可分

别加20分、15分、10分； 其他加分项目及分值按《浙江

省2008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（单考单招）工作实施意见》执

行，于2008年6月初高考领卷时上报加分名单及材料。 七、其

他 （一）考生的报名信息库和照片，报名人数及考场数统计

表（附七）于2008年1月25日上报。 （二）各市、县招生考试

机构在报名过程中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省教育考试院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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